
2015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消防工作意见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要求，落实行业消防安全责任，履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确保行业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根据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印发的《2015年全省消防工作意见》，结合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实际，现提出以下工作意见：

一、进一步落实行业消防安全工作职责
各地要按照省住建厅《关于贯彻落实<湖北省消防安全责任规定>，切实履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的通知》（鄂建办〔2014〕51号）要求，进一步制定和落实本地区、本行业的消防安全责任规定，建立健全由住建部门牵头，规划、城管、公安、房产等部门为成员的消防常设专业委员会，搭建工作平台，定期研究部署行业消防安全工作。各级住建、规划、城管、房产等职能部门要建立完善本部门、本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一把手任主任、分管领导任副主任、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将消防安全纳入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制定年度消防安全工作计划，与直属单位和对口管理的火灾高危高发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分解落实行业消防安全责任和年度目标任务，做到重心下移、责任到岗、明确到人。
二、推进公共消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各级规划管理部门要配合公安消防机构依据城乡规划制（修）订消防专项规划。2015年，武汉、黄冈、孝感市规划管理部门要配合公安消防机构完成城市城区消防专项规划的修编工作，各地规划、住建部门要配合公安消防机构完成全省140个国家重点镇消防专项规划编制任务。根据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和年度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消防安全布局和消防队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通道等同步纳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特别是消防供水设施要结合城镇道路新建、改建、扩建，同步实施供水设施的规划和设计，做到供水设施配建及改造与市政道路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各地应配合公安消防机构组织开展市政消火栓欠账“清零”行动，完成中心城区、老城区及火灾高危区域市政消火栓定点增建任务。
三、加强行业消防安全工作监管
一是健全管理制度。住建部门应将消防安全纳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责任制，推行消防安全不良行为公布制度，实行“黑名单”制度，探索建立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记分扣分制度。房产管理部门要将消防设施维修经费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范围，简化经费使用审批程序。供水、供气部门应及时修订完善供气、供水和施工现场等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二是严格建筑工程消防许可管理。对不符合消防规划的建设项目不予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监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严格执行消防强制性标准，消防设计未经施工图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不予施工许可；工程竣工后，未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通过的，不予竣工验收备案，不予房产登记；三是加强消火栓管理。对城镇消火栓建立“户籍化、数字化、制度化”管理制度，进行日常巡查监管。建立健全供水设施GIS系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消火栓等供水设施实行信息化管理；四是加强城镇燃气管理。严格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落实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加强燃气管道、储气站等储运设施的维护管理，及时更新改造老旧燃气设施。每半年开展一次入户燃气设施设备检查，做到用户全覆盖；五是加强在建工程消防安全管理。建立在建工程消防安全定期检查制度，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或会议，对施工现场消防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夏季高温天气期间和冬春季火灾高发季节，开展建设工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四、开展行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结合国家和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新要求，在全省住建系统开展施工图审查、施工现场、城镇燃气、消火栓、物业小区及消防通道等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省厅各归口业务处室和直属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厅勘察设计与科技处负责施工图审查专项行动，省建管局负责施工现场专项行动，厅城建处负责城镇燃气专项行动，厅城管处负责城镇消火栓专项行动，厅房产处负责物业小区及消防通道专项行动。每项专项行动4月15前都要制定印发行动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整治范围与重点、实施步骤、时间节点、工作要求等，年内要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12月20日前要完成省级专项检查考核，考核结果向全省通报。
五、严格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督办和责任追究
对2014年列入住建系统重大火灾隐患、尚未整改销案的仁和世家小区等4个物业管理小区，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要跟踪督办，按期整改到位。对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问题、隐患，要配合公安消防机构挂牌整改督办，对难以解决的重大火灾隐患应上报本政府督办。各级各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行业系统考核检查内容，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消防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发生责任火灾事故的，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责任主体的整治处罚力度，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严格落实“四不放过”原则。
六、强化行业消防安全宣传培训
结合“国际减灾日”、“5.12防灾减灾日”和“119消防宣传日”活动，全省住建系统要围绕活动主题广泛开展行业消防安全等防灾减灾宣传和培训，开展消防等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逃生演练，增强消防安全意识。燃气管理部门要指导和监督城镇燃气企业加强对企业内部运行、维护、抢修人员的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各地房产管理部门要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小区深入推进消防安全“三提示”、“119消防时刻”公益消防宣传工作。住建部门应将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纳入建设行业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执业人员继续教育和从业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及考核内容，2015年，重点对新修订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开展培训，各市、州、林区都要制定宣贯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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